附件1
评选推荐指标限额
（一）自主培养研究生
	单位名称
	限额

	中建研科技（报送单位）、构力科技
	4

	环能科技
	4

	科技院
	3

	建研地基（报送单位）、机械化院
	3

	检测中心
	2

	设计院
	1

	研究院
	1

	防火公司
	1

	规划院
	1

	中国建技
	1

	总计
	21


注：多家二级培养单位合并评选情形的，原则上由第1家单位牵头开展评选相关工作，并汇总和报送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联合培养研究生
构力科技推荐人数不超过3人，建筑设计院推荐人数不超过2人，其余单位推荐人数各不超过1人。
